
兒
童
是
國
家
未
來
的
主
人
翁
，
是
人
額
最
珍
貴
的
資
諒
;
兒
童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，
關
係
著
國
家
民
族
的
血

與
妾
，
亦
關
係
若
經
濟
的
成
長
與
社
會
的
安
定
。
昕
以
，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特
於
一
克
月
廿
日
與
實
踐
骨

家
專
、
本
刊
及
其
他
有
關
單
位
聯
合
舉
辦
「
中
擎
民
國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研
討
會
」
。
全
國
各
大
專
院
校
教
授
『

、
中
央
、
省
市
社
政
教
育
衛
生
行
政
主
管
及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三
百
多
人
與
會
，
大
會
由
謝
理
事
長
孟
雄
主
持
一

，
投
請
謝
副
總
統
致
詞
。
隨
後
立
即
分
組
討
論
，
計
分
「
大
眾
傳
播
與
兒
童
」
、
「
社
區
與
兒
童
」
、
「
街
一

生
保
健
與
兒
童
」
、
「
學
校
與
兒
童
」
、
「
家
庭
與
兒
童
」
、
「
特
殊
教
育
與
兒
童
」
、
「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­

化
與
兒
童
」
等
七
個
組
同
時
進
行
討
論
，
最
後
由
筆
者
主
持
綜
合
討
論
。
與
會
人
員
對
當
前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司

推
行
中
昕
遭
遇
的
困
難
與
問
題
及
待
後
努
力
方
向
，
作
深
入
討
論
，
收
獲
甚
鹽
，
特
刊
於
本
期
中
心
議
題
，
一

以
供
參
考
。
月

在
論
著
方
面
，
有
東
吳
大
學
徐
震
教
授
「
社
區
一
-
詞
的
用
法
及
其
演
進
」
、
馬
來
西
亞
大
學
關
教
授
說
哥

值
「
論
在
工
業
區
中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個
模
式
」
、
美
國
藍
教
授
采
風
「
初
級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課
程
綱
要
叫

」
、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蔡
教
授
德
輝
「
青
少
年
犯
罪
肪
治
問
題
的
探
討
」
、
畫
大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巨
資
靜
、
林
叮

瓊
雲
、
孫
碧
霞
及
林
淑
萱
女
士
「
從
專
業
教
育
著
手
談
蓋
灣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途
徑
之
一
」
、
「
為
何
不
的

使
用
團
體
討
論
法
|
i
強
化
遺
灣
社
會
工
作
教
學
的
新
方
法
」
、
「
演
講
與
社
會
工
作
者
|
|
從
講
授
法
的
骨

原
理
說
起
」
、
「
蓋
灣
鄉
村
的
衛
生
組
織
及
其
問
題
的
探
討
」
等
，
每
篇
論
文
內
容
均
極
為
充
實
，
頗
有
參
司

考
價
值
。
月

在
譯
著
方
面
，
有
政
大
黃
教
授
維
數
「
都
市
社
區
與
人
格
的
研
究
之
罔
顧
」
、
馬
鑫
財
先
生
「
美
國
的
戶

都
市
社
區
」
及
張
弘
毅
先
生
「
社
區
的
主
要
型
態
」
等
譯
文
，
為
國
內
介
紹
新
知
識
、
新
觀
念
，
至
為
珍
貴
骨

編

記

後

自
秀
雄

在
社
政
動
態
與
報
導
方
面
，
有
臺
南
市
蘇
市
長
南
成
的
「
臺
南
市
社
區
發
展
現
況
」
、
中
國
文
化
學
院

蔡
教
授
漠
賢
「
以
色
列
的
克
布
茲
|
|
志
願
式
集
體
生
活
的
實
況
介
紹
」
、
中
興
大
學
李
教
授
鐘
一
克
「
新
社

區
運
動
」
、
新
竹
家
扶
中
心
鄭
主
任
基
慧
「
日
本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簡
介
」
、
畫
大
林
高
億
「
畫
大
社
會
系
社

區
工
作
團
實
例
」
及
程
日
然
先
生
「
殘
障
青
年
就
業
坦
途
」
等
，
均
極
有
參
考
價
值
。

在
本
中
心
研
究
及
訓
練
工
作
方
面
，
本
期
特
別
介
紹「康
復
之
家
及
保
護
性
工
作
站
研
究
報
K
E
。
此

一
實
驗
計
查
，
係
由
木
中
心
委
託
臺
大
醫
院
神
經
精
神
科
陳
主
任
珠
璋
主
持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在
創
設
康
復
之

家
給
予
那
些
還
不
能
被
家
人
接
受
的
精
神
科
康
復
病
人
一
個
住
的
地
方
，
並
興
農
工
商
界
蓮
繫
，
使
他
們
在

白
天
從
事
適
宜
的
生
產
性
工
作
，
以
便
獲
得
較
為
建
設
性
的
生
活
。
在
陳
主
任
的
領
導
下
，
已
順
利
完
成
第

一
期
實
驗
，
並
提
由
此
一
報
告
，
特
予
刊
出
，
以
供
參
考
，
並
盼
各
界
惠
予
大
力
支
持
，
以
鼓
動
社
會
參
與

精
神
復
健
工
作
放
開
創
社
會
資
源
，
促
進
精
神
病
患
個
人
及
一
般
社
會
之
安
全
與
福
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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